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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7/2021_2022__E4_BF_9D_E

7_A8_8E_E8_BF_9B_E5_c46_77597.htm 一家外商投资企业，目

前产品l00%出口，为进料加工复出口，购进材料有国内采购

、国内结转以及国外进口。今年，该公司申请了内销权，主

管部门也已经批准，但是国税和海关允许国内结转的厂商开

增值税发票，该公司也已经作为进项税进行抵扣，此部分物

料对国税而言是内销，对海关而言是保税料。 请问： 1.如果

将国内结转物料用作内销产品时，海关是否对保税物料补征

进口环节关税和增值税？ 2.海关对此部分征收的增值税是否

可以抵扣？ 3.如果可以抵扣是否对同一笔物料进行两次抵扣

？ 答：首先，该公司料件进口时，如果以“进料加工”方式

由海关保税监管，加工后并经海关批准转国内另一家企业进

行深加工，后者全部加工并报关离境后，该公司进口时的保

税进口料件及第一环节加工的半成品和后一环节加工复出口

的成品，海关不征任何税收（关税、增值税或消费税）。如

果该公司未经海关批准或经海关批准内销，以及最后环节加

工的成品未出口，海关会对当时保税的进口料件补征进口关

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或消费税。当然，该公司可凭海关完税

凭证作增值税进项抵扣（如果有消费税，则计入材料成本）

。如果属非保税进口业务即正常贸易进口货物，海关要征收

进口环节关税和增值税或消费税。内销时，也按此办法处理

。 其次，国内转厂结转如果被视同内销征收了增值税，则转

入方可凭转出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作增值税进项税额抵

扣。如果该公司作为物料转入方，深加工货物未出口，此时



海关要补征该公司使用的保税材料的关税和增值税。当然，

该公司可凭海关完税凭证对此部分料件的增值税作为进项税

额进行抵扣。这种情况，与该公司作为深加工转入方与深加

工转出方之间发生的视同内销业务征税的性质不同，前者属

进口环节的增值税，后者则是国内销售环节的增值税。因此

，不存在同一笔物料重复征税和两次抵扣的问题。而且，这

种情况，仅发生在深加工方加工的货物没能全部出口或深加

工转入的货物发生了内销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